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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

政策考慮因素

為使在新規管制度下的上訴機制得以與時並進，建議
設立一個由一名前任法官或符合資格獲委任為高等法
院法官的人士任主席的獨立類司法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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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(續)

• 就每次覆核，由兩名委
員與主席組成審裁處

審裁處的組成

•根據覆核其他金融規
管機構所作決定的上
訴機制以制訂

•由一名主席及兩名其
他成員組成

•可在適當情況下增設
審裁處，以同時靈活
處理多於一宗覆核個
案

主席

成員 成員

• 前任法官或有資格獲
委任為高等法院法官
之人士

• 不得為公職人員或保
監局成員

委員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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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(續)

保監局作出指明決定

受決定影響人士在21日內向審裁處申請覆核該
決定

受決定影響人士可向審裁處申請要求暫緩執
行該決定

審裁處給予覆核各方合理陳詞機會

審裁處確認、更改或推翻該決定，或發還保
監局處理

覆核其中一方如對審裁處的裁定感到不滿，
可就法律、事實或法律兼事實的問題，向上
訴法庭提出上訴

上訴法庭可判上訴得直或駁回上訴，也可更
改或推翻審裁處的裁定，或把有關事宜發還
審裁處或保監局處理

受決定影響人士：

•以書面通知保監局，述明不會在21日限期屆
滿前提出覆核申請；或

•並沒在21日期限內提出覆核申請

該指明決定生效




